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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2014]8号

教师教育学院教师“做成一件事”倡议书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近年来，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院各项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连续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从2012年以来，我们通过“创新争优全员承诺”、“师范气质凝炼与培育”等活动，形成了共识，凝聚了人心，也达成了许多预期的效果。然而，学院要取得更好的发展，仍然需要每一位教师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多的贡献，而对于教师个人来说，应对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制度改革的现实挑战，也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出更出色的业绩。为此，学院再次向全体教师倡议，在合理规划个人今后若干年职业发展的基础上，立足于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师生与地方等工作内容，克服倦怠和迷茫，以一年为期，做成一件事，做成一件能让自己和学院双赢的事。

做成一件事的事，并非日常工作中常规的，伸手可及的事，而是一件对自己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能真正促进个人职业成长的事，或是一件过去没敢想的事，或是一件过去想了没去做的事，或是过去做了没做成的事。做成一件事，前提在于“做”，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有毅力、千方百计地去做；做成一件事，关键在于“成”，只有做成了，才会身心愉悦、增强自信，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也为今后进一步的发展积累成功的经验。每位教师、每个专业、每个科室都能一年做成一件事，若干年后，事的积累就能成就我们追求的事业！

浙江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于2014年4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师风的意见》（浙教高科〔2014〕46号），为实现“建设一支具有崇高职业理想、高尚职业道德和精湛业务能力的高校教师队伍”的目标，对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们认为，师德育生德，师风促学风！作为以“培养培养人的人”为使命的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自身的工作责任感、荣誉感、上进心，认真、严谨、勤勉的工作作风，言必行、行必果的专业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学生，影响着他们今后的职业态度和教育行为，因此，“做成一件事”，不仅是为自己，也不仅是为学院，更是为未来的教师示范引领做表率，这也正是我们倡导的师范气质的具体体现。恳请全体教师响应学院倡议，以“师范”的职业态度和精神，承诺做成一件事，用心做成一件事，真正做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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